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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制面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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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令規定(1/2)

 預算法第48條～第54條及地方制度法第40、41條。

 由行政院長、主計長、財政部長列席報告。
（預§48）

 歲入以擬變更或擬設定之收入為主，審議時依來源別
決定之，歲出以擬變更或擬設定之支出為主，審議時
應就機關別、政事別及基金別決定之。
（預§ 49、地§ 41Ⅰ）

 特種基金預算之審議，在營業基金以業務計畫、營業
收支、生產成本、資金運用、轉投資及重大建設事業
為主；在其他特種基金，以基金運用計畫為主。
（預§ 5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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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令規定(2/2)
 會計年度開始一個月前由立法院議決，並於會計年度

開始前由總統公布之。
（預§ 51 、地§ 40Ⅰ）

 直轄市議會對於直轄市政府所提預算案不得為增加支
出之提議。

（地§ 40Ⅱ）

 法定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者，從其所定。但該條件或
期限為法律所不許者，不在此限。

（預§ 52、地§ 41Ⅱ）

 未依預算法第51條期限完成之執行方式。
（預§ 54、地§ 40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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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法官解釋

 立法院就預算案不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。

（79.07.27司法院釋字第264號）

 立法委員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時，移動或增減原

預算之項目要屬增加提議之一種，仍應受憲法第

七十條規定之限制。

（84.12.08司法院釋字第391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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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解釋函(1/2)

 債務舉借是否應於總預算案審查前先行提案送請議會
審議。

（行政院主計處95.11.3處實一字第0950006510號函）

 議會交付審查前，可否由市政府主動撤回或是議會決
議退回總預算案。

（ 內政部98.11.25台內民字第0980217158號函）

 說明欄「文字修正」直接指定受補助對象之適法性。
（行政院主計處92.01.15處實一字第092000341號函）

 議決刪除之歲入多於歲出，請公所自行調整之適法
性。

（ 行政院主計處92.01.20處實一字第092000360號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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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解釋函(2/2)
 地方制度法第41條第2項所稱法定預算附加條件或期

限如何認定疑義。
（內政部89.10.20台內民字第8908030號函）

 附帶決議重要政策或活動須代表會同意後始可執行。
（ 行政院主計處92.02.07處實一字第092000384號函）

 地方制度法第40條有關預算審議暨執行疑義。
（內政部90.2.14台內民字第9002596號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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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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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預算審議期間
 審議期間： 101/11/15 ~100/11/30共計16天

101/11/15（四）市長報告102年度總預算案編製經過

101/11/15（四）~ 101/11/ 27（二）一讀會、分組審查

101/11/28（三）~ 101/11/ 30（五）二讀會、三讀會大會審查

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六

11/11 11/12 11/13 11/14 11/15 11/16 11/17

市長報告
一讀會

分組審查

11/18 11/19 11/20 11/21 11/22 11/23 11/24

分組審查

11/25 11/26 11/27 11/28 11/29 11/30 12/01

一讀會 二讀會
二讀會&
三讀會 10



審議方式
 101/11/15

市長報告102年度總預算案編製經過
提送大會通過後進行分組審查(以往為次日開始)

 分組審查
共分六審查會
分組審查期間原則上預計每日上午10時-12時，下午2
時-5時（實際時間視各審查會委員意見而定）

 二讀會、三讀會【採大會審查】。
大會審查期間預計每日下午2時-5時（上午為議案審
查、考察及現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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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組審查方式
 由各審查會委員決定機關先後審查順序及審查方式。

 審查順序原則為每一機關先審歲入，再審歲出，特種基
金預算審查則由負責審查主管機關之審查會審議。

 原則由各機關首長親自回應，惟各機關首長因故未到
時，如遇審查會委員介意則該機關將延後審查。

 第三審查會以往無審查順序，所有機關需同時在場。

 預算編列相關問題(含所屬機關)由主管機關主辦會計負
責回應。

 審議結果：照案通過、刪減、文字修正、送大會討論、
保留發言權、延後討論、附帶決議。

 分組審查審議決議延後討論，將於二讀會進行討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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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會審查方式(二、三讀會)
 審查順序：先審歲入，再審歲出

 歲入依【歲入來源別預算表】款、項、目、節進行審議。

(總預算書p.49~p.185、 p.187~p.189)
 歲出如按以前年度審議方式，則依【歲出政事別預算表】款、

項、目進行審議(總預算書p.191~p.213、 p.215~p.229) 。
 另依議會議事組目前規劃，擬按分組審查第一至第六審查會順序

依(各主管)單位預算書【歲出機關別預算表】進行審議，惟實際審
議方式尚須俟議會作最後確認。

 審查方式︰大會朗讀後，由該審查會召集人負責說明分組
審查審議決議，提送大會進行二讀會審議。

 針對分組審查審議決議刪減之計畫，可提恢復動議（須有
五位議員連署），並請依規定方式填寫恢復動議表。

 原則上分組審查時議員如有保留發言權，則二讀會時就該
筆預算方可表示意見。

 二讀會各議員可就各筆預算提出刪減動議（須有5位議員
連署），此時機關無需提恢復動議。 13



審議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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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員質詢/要求事項
 人事費(含加班費)

 辦公空間調整費用

 特別費

 臨時人員(100年統刪各區公所10月至12月臨時人員
15%，101年部分公所刪減3.5%至20%不等)

 活動經費(含委外辦理方式)

 先期審查結果

 回饋金

 出國旅費

 志工經費

 社區巴士 15



員工福利有關項目

 退休人員年終慰問金

 退休(職)人員三節慰問金

 休假補助費

 不休假加班費

 員工健康檢查費

 文康活動

 聯誼活動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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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金繳庫：

平均地權、停管基金、都更基金、醫療作業基金等

 政策性議題:

新成立新北市公共建設用地基金

 101年度議會決議裁撤之基金仍於102年度繼續編列預算(新北

市勞工權益基金)

新北市捷運工程處成立(新北市軌道建設發展基金)

國立高中職改隸本市(新北市地方教育發展基金)

本市各停車場接管情形及臨時人員管理(新北市停車場作業基

金)

各基金自99年度至今，執行後之賸餘數及賒借情形

附屬單位預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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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機關配合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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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組審查應注意事項
 審議過程：

區公所：除主辦會計應熟知共同性費用編列標準外，亦應
使區長了解，並備妥相關資料。

與區公所業務相關之機關：如回饋金主管機關應注意回饋
金編列情形，並使機關首長掌握相關資料。

主管機關：對所屬機關預算應充分了解。

 資料整理：

當日分組審查意見由各主管機關會計室負責記錄，主計處
協助，於當日審查會結束整理後交主計處一科及二科彙整
方可離場，一科會再與議會分組審查會負責人員核對記
錄，請各機關承辦人不要直接與議會分組審查會負責人員
核對。

本處於當日晚上整理出分組審查紀錄表，於次日上午8時
送陳市長、副市長等長官知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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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組審查建議事項
 備妥與預算案金額相符之施政計畫書，基金部份請提供

基金業務計畫明細(金額請更新，內容需重新整理)供議
員參考。

 現場議員要求提供之事項應儘速辦理，避免延後討論，
且應注意資料之正確性。

 事前請備妥Q&A及計畫相關之法令規定，另敏感性議題
得先行溝通。

 針對議員關心事項(書面要求事項等)，請先備妥相關資
料以備質詢。

 應熟知以前年度相關預算編列及執行情形。

 建議備妥機關102年度預算編列簡要表，於開始審查時
得供機關首長說明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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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組審查紀錄表-公務預算

新北市102年度總預算案分組審查一讀修正表(101年 月 日止)
單位：元

歲入：經常門
單位別 款 項目節 業務計畫-工作計畫 冊 頁 說明 預算數 一讀修正 修正後金額 修正原因 備註

合計 0 0 0 

歲入：資本門
單位別 款 項目節 業務計畫-工作計畫 冊 頁 說明 預算數 一讀修正 修正後金額 修正原因 備註

合計 0 0 0 

歲出：經常門
單位別 款 項 目節 業務計畫-工作計畫 冊 頁 說明 預算數 一讀修正 修正後金額 修正原因 備註

合計 0 0 0 

歲出：資本門
單位別 款 項目節 業務計畫-工作計畫 冊 頁 說明 預算數 一讀修正 修正後金額 修正原因 備註

合計 0 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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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科目代碼
 歲入【依來源別】

 2 1 03 17001 01 07

年度

102
經常門

1
03款

罰款及賠償
收入

（款）

機關代碼

交通局

（項）

01項
罰金罰鍰及怠金

（目）

07細項

罰金罰鍰

（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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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科目代碼
 歲出【依政事別】

 2 1 10 17001 02 02
年度

102
經常門

1
10中政事別

交通支出

（款）

機關代碼

交通局

（項）

02業務計畫

交通工程及管
理業務

（目）

02工作計畫

交通工程及
管理業務

（節）

23



分組審查紀錄表-附屬單位預算
新北市102年度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分組審查一讀修正表(101年 月 日止)

第O審查會 基金名稱: O O O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元

報表
別

營業基金

冊 頁 說明
預算數

一讀修
正數

修正後
金額 修正原因 備註

科目/
科目

營運項目/ 收入免填/
用途別科目

作業基金

科目/
科目

業務項目/
業務計畫項

目

收入免填/
用途別科目

政事型基金

科目/
業務
計畫

業務項目/
工作計畫

基金來源免填
/

用途別科目

合計 0 0 0 

填表範例請詳附件

營業基金收入欄位

政事型基金支出欄位



大會審查應注意事項(二、三讀會)
 各機關應盡量取得一讀會後之議員刪減動議，以為及早

因應。

 各機關之恢復動議應盡量爭取議員支持，且對於金額較
大之預算應要提恢復動議，金額較少者則視其需要。

 審議時請與議事組大會審查紀錄人員保持良好互動，主
計處針對當日審查紀錄亦會確實與其核對，於次日上午
8時前就二讀會審議情形列表送陳市長、副市長等長官
知悉。

 各機關會計室於大會審查期間應於各機關待命，且每日
需待主計處通知後方可下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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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應注意事項

 已提墊付案通過者及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理施政項
目，要注意審查時不可被刪減。

 歲入如被刪減，歲出亦應配合調整減少。

 刪減後如留有預算數，應儘量最少達1,000元。

 審議期間各項調查資料請如期提供，為免延誤回報時
間，未及提供者必要時請自行提供。

 針對議會審議101年度總預算案所提決議、附帶決議
及注意辦理事項，各機關應妥為因應。

 分組審查時各機關請依該審查會需求自備點心、水果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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